
附件四 

 

用水計畫書(簡表) 

一、用水人基本資料 

1.單位名稱  

2.負責人  

3.地址  

4.聯絡人  

5.聯絡電話  

6.電子郵件  

二、計畫概述 

1.開發內容 

(1)簡述基地配置情形： 

(2)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3)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4)主要產品(工廠需填列)： 

(5)生產方式(工廠需填列)： 

(6)生產量(工廠需填列)： 



 

 

2. 行業類別

(勾選) 

□(1)製造業。 

□(2)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批發業(不含農產原料及活動物批發業、燃料批發業、其他

專賣批發業)。 

□(4)倉儲業(含儲配運輸物流)。 

□(5)資訊及通訊傳播業(不含影片放映業、傳播及節目播送業、

電信業)。 

□(6)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研究發展服務業、專門設

計服務業、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技術檢測及分析服

務業。 

□(7)污染整治業。 

□(8)洗衣業(具中央工廠性質)。 

□(9)住宿及餐飲業。 

□(10)金融及保險業。 

□(11)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 

□(12)汽車客、貨運業、運輸輔助業、郵政及快遞業。 

□(13)電信業。 

□(14) 除第(6)項以外之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不含獸醫服務

業、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業)。 

□(15)其他教育服務業。 

□(16)醫療保健服務業。 

□(17)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18)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行業。 

三、計畫用水量 

(計畫用水量之計算，以開發行為基地內所需總用水量中，規劃由供水單位供應、自行

引取地面水、地下水等水源之水量，以年度平均日用水量計之，並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單位為立方公尺/日。例如工廠全區之全年度總合計用水量為 10 萬立方公尺，則用水

量=10 萬立方公尺/365 日=274 立方公尺/日) 

 自來水 

自行取水(有水權者) 其他：     

(如原水、海淡

水、再生水等) 

合計 
地下水 地面水 



 

 

1.實際用水量 
(前三年度平均值或

當年度平均值，應取

與計畫用水量相近

者) 

     

2.計畫用水量 
(預估維持開發所需

要之用水量，計畫用

水量合計與實際用

水量合計之差異

值，應小於計畫用水

量之 20%及每日四萬

立方公尺) 

     

用水量補充說明（如無免填）： 

四、節約用水措施 

1.概述 

(說明用水減量措施如省水型製程或省水器材等、各項節約用水措施

之配置或其他節水規劃) 



 

 

2.回收率 

請依下列二公式分別計算全區（廠）用水回收率: 

%100*)(
總用水量

量總循環水量＋總回用水
＝重複利用率回收率  

%100*
-

-
)(

冷卻水塔內循環量總用水量

冷卻水塔內循環量量總循環水量＋總回用水
＝不含冷卻水塔內循環量回收率

(1)回收率(重複利用率)：           % 

(2)回收率(不含冷卻水塔內循環量)：           % 

3.用水平衡圖 

 

五、水源供應規劃 

預定取得水源 

自來水 

自行取水(有水權者) 其他：     

(如原水、海淡

水、再生水等) 

合計 
地下水 地面水 

     



 

 

依供水來源應分別說明及檢附資料如下： 

(1)由自來水事業供水者：應取得自來水事業收費單據紀錄或自來水事

業同意供水文件影本。 

(2)由再生水經營業供水者：說明再生水經營業名稱，並取得再生水經

營業同意供水文件影本。 

(3)取得水權登記自行取水者（如河川取水、鑿井、地下水庫）：應檢

附有效水權狀(或臨時用水執照)、免為水權登記證明文件或主管機關

同意興辦水利事業函文影本。 

(4)由農業用水移用調配供水者：應依「農業用水調度使用協調作業要

點」說明移用來源對象、調配水量、供水方法、費用補償與分擔及承

諾事項等，並檢附契約文件影本。 

(5)由其它水源供水者，如海水淡化廠、蓄水建造物(包括堰、壩、水

庫、越域引水等)、其他用水人提供之餘水、放流水、蒸氣或雨水等：

應說明供水來源名稱、供應水量、供水配置及取得同意或許可供水證

明文件影本。 

六、缺水應變措施 

蓄水備援應變 

(1)蓄水設施總容量：      立方公尺 

(2)缺水應變機制：(簡述是否設置水電管理委員會負責缺水危機管

理制度及如何辦理缺水緊急應變等事項) 

 

七、檢附文件目錄： 



 

 

(請逐一列舉應檢附文件名稱，再將各文件依序排列於本表之後，例如： 

1.○○○ 

2.○○○ 

3.○○○) 

 

 


